2011级在职法硕交论文定稿的通知
1、学院定于12月5日（周五）9点30分—16点在仙林行敏楼437收取四本定稿论文，论文为答辩后修改后的正式定稿论文（包含论文索取号、独创性声明页面中：申请人和导师必须签名，请务必提前与导师联系，无导师签字不能接收材料。）
2、 12月5日请同学交一本纸质版论文和电子版论文到学校图书馆。（电子版要上传，具体看图书馆主页中“本校博硕论文”）（共计准备5本论文）
3、在南师大学校主页最上面栏目中点击“校内信息网”进入后，填写“学位信息数据表”后提交（要粘贴电子版照片，项目要填全，不空项），同时打印纸质版“学位信息数据表”一份，一起交到437，将开题报告上传到研究生管理系统。学位申请人从学校主页进入“校内信息网”--登录研究生系统，点击“学位申请信息（学生）”下的“我的学位信息”，进入后选择“学位信息数据表登记”，准确录入个人基本信息、学业与学位信息（注：学位证书号码、毕业证书号码、毕业时间、获得学位时间等非*栏目可不填写）、学位论文信息、前置学位信息（入学前所获得的最高学历和学位等信息）、今后去向信息等。特别提醒：所填报的信息将直接进入国家学位证书查询验证系统，务必准确无误。然后点击“提交”按钮。

在系统中，点击“打印报表”按钮，打印、填写电话号码、签名后放学位申请材料袋交437答辩秘书。
4、 论文三项评阅成绩中有“B”成绩的一定要填写论文修改表，交导师签字后和12月5日的定稿论文一并交上。（论文成绩会提前公布）
5、 从本通知中下载离校通知单，12月5日带上南师大学生证、图书证、缴费收据等按通知单流程办理离校手续。通知单章全部盖完后，将通知单自己保存好，此单是领取毕业证的依据，请大家务必办好。

6、 关于何时发毕业证等事宜请大家关注法学院网上通知。

注：通知单中学法学院院资料室在行敏楼303。

在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离校通知单

姓名             学号                   所在学院             （研究生本人填）

下列前3项盖章后，学院方可加盖离校审核章。

	图书馆（盖章）

提交学位论文、归还图书、借书证

随园图书馆一楼总服务台 

紫金图书馆一楼总服务台

敬文图书馆二楼流通服务台
	财务处（盖章）

学费结算

	学院资料室（盖章）
归还图书、资料（数、物、化、计、生、地、公、商等八学院可以不盖此章）
	学院离校审核

在研究生证上加盖“已毕业，此证仅作留念”章

	备注：
所有毕业研究生均需办理离校手续，办完所有手续后妥善保管离校通知单，在学院规定的时间内凭此单到所在学院领取学位证书。




研究生文明离校倡议书

亲爱的2012届毕业研究生同学们：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歌，在这鲜花绽放的季节，又听见毕业的离歌。回眸往昔，我们曾有甫入校园的憧憬期待，有初启研究的懵懂锐意，有新识嘉友的怡然酣畅；曾有扬思启智的钻研探索，有励学敦行的锲而不舍，有品学双修的进阶成长，还曾有同窗共游的温暖点滴，有苦乐交融的菁菁时光，有相识相知的挚友良朋。正德，领会天地之气，厚生，参悟浩然之意，笃学，收获宇内之思，敏行，修养锐意之志。在南京师范大学这所东方最美丽的校园里，我们共同度过了难忘而美好的研究生岁月!

今天，我们就要毕业了，我们将要奔赴新的工作和深造岗位，我们将要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去创造未来！作为国家学历教育的最高层次的研究生，我们不仅有学业的进步，更有思想的成熟，人格的健全。在这离别的最后时刻，让我们为这片曾见证彼此成长的校园，留下一份宁静与文明；为学弟学妹们，做出研究生学长学姐应有的榜样。校研究生会倡议全体研究生，努力做到以下几点：

一、履行各项手续，爱护公共设施。按照学校规定，认真办理好各项离校手续。自觉爱护学校公共设施，离校前搞好宿舍卫生，保证桌、椅、床等公物完好无损。

二、遵守规章制度，文明告别母校。正确对待离别之情，不在校园内喧哗吵闹，不酗酒闹事，不向窗外扔旧物瓶罐等杂物，以实际行动展现研究生精英风采。

三、提高安全意识，加强自我防范。注意防火防盗，注意人身财产安全，注意交通安全，平安离校，让我们以健康的身体迎接美好的未来。

四、树立积极心态，自信迎接挑战。以积极的心态，奋发的精神和昂扬的斗志，迎接即将面临的职场和深造考验，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”！

五、怀有感恩之心，传承南师精神。让我们在最后的时间里，以感恩之心，多与同学和老师相聚，多向学弟学妹们传授经验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更是我们的光荣。

驻足回望，美好在岁月深处回眸，昂首未来，我们在万道霞光中启航。“一天南师人，一生南师情。”让我们共同为母校留下最后的文明记忆，携手踏上崭新的征程！
校研究生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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